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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1年

全县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
各学区，局属各学校，有关民办学校，各体检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县中小学生的健康体检管理，做好中小学生的健康体检和体质健康监测工作，根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函[2021]393号）、《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(鲁卫办字〔2017〕163号)、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组织管理细则》（鲁卫办字[2018]7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2021年全县中小学学生健康体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体检范围和对象　

中小学全体学生

二、时间安排

11月上旬至12月上旬，各体检机构和各学校完成对接签约、人员培训和健康体检；12月20日前，完成体检数据上传、报送；12月31日前，各卫生院和各学区、局属学校、民办学校汇总体检工作开展情况，并将总结报告和有关材料分别报送县卫生健康局和县教育和体育局；具体体检时间由各学区、学校与体检机构商定。

三、体检机构

根据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组织管理细则》，从2020年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淄博市教育局印发的《关于公示淄博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机构名单的通知》（淄卫办字[2020]188号）中通过的健康体检机构中选择确定我县中小学体检机构。

四、体检项目和收费标准

执行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函[2021]393号）、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办法（2021年版）》、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实施办法》和《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(鲁卫办字〔2017〕163号)等文件确定的项目和标准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体检费用，由学校公用经费列支，专款专用，不得向学生收取。高中阶段（含中职学校）学生健康体检费用从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。

五、工作要求　

1.加强领导，突出重点。县教育行政和县卫生健康部门要高度重视中小学生体检工作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加强队伍建设，切实抓好组织管理。要重点抓好中小学生视力检测，务必做到全面覆盖、100%建档，务必做到数据真实精确，务必做到及时分析数据、制定视力提升方案，为下一步将近视率纳入考核地区指标提供参考基数。

2.落实责任，强化宣传。各体检机构和各中小学要按照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组织管理细则》（鲁卫办字[2018]72号）确定的工作职责，签订好协议，落实好责任，切实组织好体检工作，确保做到体检工作科学准确、有条不紊，做到在校生健康体检参检率达100%，体检数据上报率达100%，学生健康档案（纸质和电子版）建档率达100%。县卫生健康、教育行政部门、体检机构、学校要广泛宣传，让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赢得社会广泛关注，营造相关各方认真参与，共同推进的良好氛围。

3.及时反馈，确保安全。各体检机构应统一使用省卫生健康委制定的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表》，并负责印制。体检结果,个体报告单应当于体检结束后1个月内反馈；学校汇总报告单应当于体检结束后1个月内反馈；区域学校汇总报告单应于体检结束后2个月内反馈。各学校要对学生体检数据认真分析，掌握各年级学生每年的体质情况，建立学生健康档案，将学生体检结果反馈给学生家长，家校合作，共同制定体质健康提升措施。各体检机构、各学校要增强安全意识，落实相关标准规范，严格监管不同等级用户的数据接入和使用权限，并确保数据在授权范围内使用。要及时完成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统的数据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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